
附件2-3

上年度沙依巴克区新增债券使用情况表

单位：亿元

序号 区划 项目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领域 债券性质 债券金额 实际支出

1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卫生

健康委员会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新建人民医院项目 060102公共卫生设施

专项债券 0.6 0.01

专项债券 0.1 0

2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

管理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

克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九家湾片区供热系统建设项
目

080102 供热（含供热

计量改造、长距离供热
管道）

专项债券 0.3 0

3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
设局（交通局、水务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三个地块电力迁改工程 080104地下管线管廊 一般债券 0.08 0.025

4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

设局（交通局、水务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汇嘉城南商贸物流港周边

市政配套排水管网新建工程
080101供排水 一般债券 0.02 0

5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
设局（交通局、水务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锦御小区和御珑小区周边
市政道路新建工程

 0207 综合交通枢纽

（含综合交通枢纽一体
化综合利用） 

一般债券 0.04 0

6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

设局（交通局、水务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九家湾观庭小区南侧道路

新建工程项目

 0207 综合交通枢纽

（含综合交通枢纽一体
化综合利用） 

一般债券 0.05 0

7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

设局（交通局、水务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和友好北及骑马山
等14个片区老旧小区地下管网及设施改造项目

 0907 老旧街区改造  一般债券 0.4 0

8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

设局（交通局、水务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老满城街 T字型地块周边

市政道路改造工程

 0207 综合交通枢纽

（含综合交通枢纽一体
化综合利用） 

一般债券 0.03 0

9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

局（交通局、水务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都会未来城二期周边市政道路

建设项目

 0207 综合交通枢纽

（含综合交通枢纽一体

一般债券 0.35 0

一般债券 0.05 0

10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

管理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

克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马料地街片区供热管线迁改项

目

 080102 供热（含供热

计量改造、长距离供热

一般债券 0.09 0

一般债券 0.01 0

11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

局（交通局、水务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马料地街片区给排水管线
迁改工程

 080101供排水 一般债券 0.09 0

一般债券 0.01 0

12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
设局（交通局、水务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蓝天大厦周边配套市政道
路新建工程

 0207综合交通枢纽

（含综合交通枢纽一体
化综合利用） 

一般债券 0.04 0

13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
设局（交通局、水务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石湾首府壹号莊园周边配
套市政道路新建工程

 0207综合交通枢纽

（含综合交通枢纽一体
化综合利用） 

一般债券 0.08 0

14 沙依巴克区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局（交通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马料地街片区电力迁改工

程
 080104 地下管线管廊  一般债券 0.14 0

一般债券 0.01 0

15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

管理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

克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重卡充电桩建设项目
030403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
专项债券 0.1 0

16 沙依巴克区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
区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办
公室

沙依巴克区卫星路以西（牛坑子、宁夏湾）片区
改造项目高压电力迁改

080104 地下管线管廊 一般债券 0.03 0

17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财政

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政府投资项目 （一）
20 用于政府拖欠企业
账款（6.30台账内）

专项债券 1.5 1.5

18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财政

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政府投资项目 （二）
20 用于政府拖欠企业
账款（6.30台账内）

专项债券 1.5 1.5

19 沙依巴克区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财政

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政府投资项目 （三）
20 用于政府拖欠企业

账款（6.30台账内）
专项债券 0.71 0.71

总计 6.33 3.75

备注：新增债券额度由各地州市统筹分配至地州市本级 、所辖县市区；各地县的新增债券项目具体安排，由当地按程序报本级人大批准，未在此表中列示。


